
 关于公开招募全风险代理律师的公告（第四次）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作出(2022）渝05破申7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博智达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为“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4月10日作出(2023)渝05破88号决定书，指定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负责处理破产清算相关事宜。为了遴选出最为合适的律师事务所，保证清算程序的公平公正，现决定公开招募律师事务所负责对重庆市某银行进行因债权转让导致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作内容
由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代理起诉重庆市某银行因债权转让导致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二、报名条件
（一）在中国大陆境内合法登记(注册)，具有正式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并经年检合格，
(二)三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协会的处罚，拟指派的律师在三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协会的处罚:
（三）负责承办案件的主办律师执业年限不低于八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三、报名程序
1.有意参与遴选的律师事务所需于2024年10月23日17:00前(以送达时间为准]将申报文件(需加盖公章)提交至管理人。超过截止时间提交的，取消本次竞争资格。
2.报名文件。各报名机构需准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需加盖公章，需要文件份数:正本1份，副本2份)：机构简介、资质条件、业绩情况、代理方案及报价、不存在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的承诺、确保提交竞标的材料真实性的承诺、报名机构以及拟指派律师近三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协会的处罚的书面声明，以及报名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内容。
3.报名前请先向管理人了解基本案情并获取案件初步信息（获取信息材料后请务必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如有利益冲突应告知管理人后自动退出竞选；如有利益冲突不告知管理人，后期发现后管理人将报告人民法院处理）后制作代理思路和方案及报价(本次采用全风险方式代理案件，含一审、二审、执行程序，后续如有再审等程序均包含在内，案件受理费由管理人支付），并形成完整的申报文件提交管理人。
四、评分标准
截止日后，管理人将组织债权人共同见证拆封已收到的书面竞聘材料，并进行综合评审。本次遴选按照评分标准，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计分，报名机构需按照以下评分标准提供参与竞争的资料，评分标准为:
1.工作经验40分
近3年承办过起诉银行的相关案件代理三件的得基准分5分，超过1件的，每件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胜诉一件加2分，最多加10分；近3年承办过债权转让财产及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案件代理三件得基准分5分，超过一件加1分，最多加5分;胜诉一件加2分，最多加10分。
    2.全风险代理报价最低者得40分，次低者35分，每家依次递减5分，最低得分为5分，不再递减。
    3.代理思路和方案20分，管理人根据代理思路和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分。
五、管理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6幢17楼
联系人:姜律师 13896087870（微信）
   
重庆博智达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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